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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
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5年10月8日（温州锋华机械有限公司债权截止
至2014年2月20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
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0日

单位：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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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瑞安市耐力克气门有
限公司

瑞安市奇特汽车轴承
制造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安达制版
有限公司

苍南县凯发工艺品有
限公司

浙江鑫茂包装有限公
司

温州锋华机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温交银13年302小企业贷字8055号

温交银13年302小企业贷字8094号

温交银13年302小企业贷字8053号

温交银13年302小企业贷字8096号

温交银13年302小企业贷字8099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513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515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063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064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053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054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519号

温交银2014年320小企业贷字017号

2013年贷字第7901130211号

借款合同名称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2,999,999.00

3,000,000.00

999,973.00

2,000,000.00

4,000,000.00

1,679,998.92

320,000.00

1,700,000.00

2,300,000.00

1,300,000.00

1,500,000.00

1,680,000.00

2,319,999.68

3,000,000.00

欠息

419,690.92

419,690.92

143,784.47

254,255.02

489,792.01

168,875.22

32,166.73

178,940.44

256,957.21

109,638.95

113,324.80

175,329.05

228,201.95

93,400.83

费用

62,708.92

76,454.90

54,374.00

29,956.00

39,421.00

0

担保人

瑞安市奇特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陈焕道、陈
肖微

瑞安市集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李铿、林玲波

苍南县龙港安达制版有限公司、夏孟旭、洪秋鸯、
陈仁前、杨孙平、李少燕、陈仁厚、浙江新强印刷
有限公司、谢尚苍、刘彩绸

王尾梅、陈英雅、刘素蓉、苍南县龙港安达制版有
限公司、陈永美、周荣

黄开顺、王陈钏、苏德武、陈云蕾、浙江达利包装
有限公司、金旺启、谢王玲

瑞安市百事得鞋业有限公司、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3年302最保字8005号温交银13年302最保字8003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温交银13年302最抵字800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12年302最保字8062号温交银12年302最保字8064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温交银12年302最抵字8063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19022号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19023号
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9020号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902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温
交银2013年320最保字519号温交银2013年320最保字520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2年320最抵字506号温交银2012年320最抵字507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温交银2014年
320最保字038号温交银2014年320最保字039号温交银2014年320最保字040号温交银2014年320最保字041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507号温交银2011年320最抵字5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温
交银2013年320最保字505号温交银2013年320最保字506号温交银2013年320最保字508号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2年保字第790706-1号 2012年保字第790706-2号 2012年保字第790706-3号

陈明灿、梁杏花户：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已于2016年4月11
日将新昌县七星街道七星一路112号151室房屋的房屋征收补偿款
人民币壹佰贰拾叁万陆仟陆佰伍拾柒元整提存我处。请您于2021
年4月11日之前，持本人身份证明（委托代领的应持委托书及受托
人身份证）、新昌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的凭证或同意提取提存标
的函、银行存折或法院、仲裁机构的判决、裁定文书到我处领取。提
存费用由您承担。逾期不领取，提存标的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
有。我处联系地址：新昌县鼓山中路101号司法局内二楼办证室
（1），电话：86023503，邮编：312500。 浙江省新昌县公证处

2016年4月20日

提存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0日

（2016）浙0108民初1367号
重庆市酷淘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

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市酷淘贸易有限公
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71号

王承华：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市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承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上
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75号

胡德钊：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胡德钊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上
午10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4）杭滨商初字第98号

章全明：本院已受理原告来福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
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执民字第2044、2045号

齐博辉：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申
请执行你及浙江万亚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变卖预告登记在你名下的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亚名城3幢911、912（商务办公）室
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经
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浙经纬[2016]估字第
F03-12号评估报告书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2015）杭经开执民字第2044、2045号执行裁定书。
浙经纬[2016]估字第F03-12号评估报告书载明：万亚
名城3幢911室，合同编号为2013预1222726，市场价
值85.9万元（含室内旧空调、旧电脑、排风扇及装修材
料）；万 亚 名 城 3 幢 912 室 ，合 同 编 号 为 2013 预
1222730，市场价值85.4万元。（2015）杭经开执民字第
2044、204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变卖预告登记在
被执行人齐博辉名下的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万
亚名城3幢911、912（商务办公）室房产。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
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84-2号

石华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黄炳道诉被告永康市市政
工程公司、石华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2903号

王建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金水毛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7月25日10时在本院3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086号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扬：本院受理原告罗洋与被告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李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立
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550000元；二、被告古今集团有
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172273.97元，利息从
2015年4月13日算至2015年7月2日；三、被告古今集团
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逾期还款违约金1676800元，
（按合同约定从2015年7月3日按借款总额的每日千分
之一计，暂算至2016年3月14日，后续违约金算至实际
付清）；四、被告李扬对被告古今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
的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二被告承担原告因主
张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六、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18日10：00在
本院龙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127号

张坤良：本院受理原告谢敏敏诉张坤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988号

许飞、蒋琳：本院受理原告赵书华诉许飞、蒋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9日上午9
时45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529号

钱文明、金燕飞、边忠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协
诚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钱文明、金燕飞、边忠平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证据材料。原告杭州富阳协诚担保有限公司诉
请：判令：1、钱文明支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559817元，
并支付自2015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
违约金；2、钱文明支付原告因实现案涉债权而支出的
律师费5000元；3、被告金燕飞、边忠平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方承担本案受理费。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
年7月28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一
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374号

倪升龙：本院受理原告骆东军诉被告倪升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5日上午10：00（遇
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267号

浙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金泽、余园方、五金妹：
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8
日14时3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909号

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鹿山新区项目分
公司、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优
珂能源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鹿山新区项目分公司、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
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7
月6日9时，在富阳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32号

戴悦坤：本院受理原告孙银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孙银平起诉请求判令：一、
被告戴悦坤支付装修材料款人民币27900元整，并支付
违约金5310元（从2014年2月28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
至起诉日2016年3月25日）；2、判令被告戴悦坤支付从
2016年3月26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
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10时在
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30号

戴悦坤：本院受理原告孙向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孙向安起诉请求判令：一、
被告戴悦坤支付装修材料款人民币12900元整，并支付
违约金4257元（从2015年4月30日起按日千分之一计算
至起诉日2016年3月25日）；2、判令被告戴悦坤支付从
2016年3月26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
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9时在
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12号

童武兰：本院受理原告邵西凤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
初字第21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童武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邵西凤借款20000元并
支付该款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5.15%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4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童武兰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820号

夏小兰：本院受理原告余华英因与被告夏小兰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淳商初字第1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夏小
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余华英代偿款
11274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55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夏小兰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61号

余建忠、罗煜、余仁利：原告洪小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副本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8月2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47号

张峰：本院受理原告李君与被告张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
商初字第38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53号

高军华：本院受理原告叶六军被告高军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东商初字第3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50号

何宝城：本院受理原告郭京波与被告何宝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49号

裘剑江：本院受理原告张卫与被告裘剑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02号

泮万尚：本院受理原告赵泓与被告泮万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东商初字第3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49号

蒋家建：本院受理原告汤健勇与被告蒋家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民初字第2028号

宁波江东槿恒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市恒泰
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19号

浙江永上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原告南储仓储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被告浙江永上不锈钢产
业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2号

钱华：本院原告周红燕与被告钱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6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9号

施艳艳：本院原告吴斌与被告施艳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98号

李烽：本院受理原告包翠娟与被告李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998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57号

董成海、董小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东宁东上源
五金建材经营部与被告董成海、董小海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0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30号

顾芳妹、史丹、宁波市鄞州维信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83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31号

顾芳妹、史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568号

徐大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徐大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40号

宁波市江东恒江物资经营部、钱
钧、俞国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福明信用社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东商初字第274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定于2016年4月28日下午2:30在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
三路345号晶信大楼9楼）拍卖下列标的：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温州市鹿城龙
华纸盒厂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余额
1100万元，利息余额3.35万元（暂计至2014年7月31日），本
息合计1103.35万元。竞买保证金160万元。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永康市正一工
贸有限公司及温州加仕德鞋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
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合计为 45250000 元，利息合计为
1472946.25元。竞买保证金16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4月28日14时止接受展示
看样（看样地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报名

登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竞买保
证金交入本公司帐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买
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
买上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
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
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8楼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0日


